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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延期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限售股的形成及变化 

2014 年 1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吕

定雄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86 号），

核准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科达洁能”）向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大科技”）以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核

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16,995,461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支付现金 11,000 万元以购

买其合计持有的河南东大泰隆冶金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河南东大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大国际”）100%股权。2014 年 2 月 26 日，公司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股份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该

部分股份锁定期为 36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7 年 2 月 27 日。 

2016 年 7 月 26 日，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 2015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 705,732,161 股为基数，每 10 股转增 10 股。本

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411,464,322 股，其中限售股变更为 33,990,922

股。 

本次限售股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吕定雄 8,157,820 0.58% 

2 崔德成 7,138,094 0.51% 

3 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399,092 0.24% 

4 汪秀文 1,359,636 0.10% 

5 赵彭喜 1,019,728 0.07% 



6 黎志刚 1,019,728 0.07% 

7 毛继红 679,818 0.05% 

8 罗  黎 679,818 0.05% 

9 李宝林 679,818 0.05% 

10 邢国春 679,818 0.05% 

11 吴有威 679,818 0.05% 

12 杨青辰 679,818 0.05% 

13 王兴明 679,818 0.05% 

14 罗亚林 509,864 0.04% 

15 张金平 509,864 0.04% 

16 董剑飞 509,864 0.04% 

17 杨再明 509,864 0.04% 

18 冯立新 509,864 0.04% 

19 杨 影 509,864 0.04% 

20 许文强 509,864 0.04% 

21 丁筑清 509,864 0.04% 

22 董  慧 509,864 0.04% 

23 朱杰坤 509,864 0.04% 

24 孙  锋 509,864 0.04% 

25 李凯周 509,864 0.04% 

26 赵建华 339,910 0.02% 

27 张素芬 339,910 0.02% 

28 徐  军 339,910 0.02% 

合计 33,990,922 2.41%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本次限售股锁定期及竞业限制承诺 

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承诺人”）承诺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此外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承

诺其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企业（以下

统称为“相关企业”）目前均未从事任何与东大国际、科达洁能及其子公司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承诺人及相关企业将来亦不直接或间接

从事任何与科达洁能及其子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

进行与科达洁能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任何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且

不再对具有与科达洁能及其子公司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企业进行投资。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本次限售股锁定期及竞业限制承诺。 

2、东大国际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1）业绩承诺 

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 27名自然人向科达洁能保证并承诺东大国际 2013年实

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不低于 3,244.74 万元，2013 年至 2014 年累计实现扣

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不低于 7,289.28 万元，2013 年至 2015 年累计实现扣除非

经常损益后净利润金额不低于 12,104.18 万元，2013 年至 2016 年累计实现扣除

非经常损益净利润金额不低于 16,977.59 万元。  

科达洁能将分别在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

披露东大国际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与前述净利润承诺数的差

异情况，并由会计师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2）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现金补偿 

东大国际在承诺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利润的，东大科技及吕定

雄等 27 名自然人应向科达洁能进行现金补偿。 

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将于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依照下述公式

计算出每年应予补偿的现金数： 

补偿现金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 

润数－已补偿现金数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科达洁能 2016 年年度报告尚未披露，东大国际 2016

年审计报告尚未出具，上述业绩承诺尚未履行完毕。 

 

三、关于延长本次限售股锁定期的说明  

鉴于上述业绩承诺尚未履行完毕，为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经与东大科技及

吕定雄等 27 名自然人充分沟通，公司将原定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上市流通的限

售股延至 2016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上市流通。根据公司年报披露时间安排，本批

限售股上市流通日将改为 2017 年 5 月 4 日。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